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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能合一），期達到「無論高職、專科、科技校院畢業生都具有立即就業的能力」、「充

分提供產業發展所需的優質技術人力」、及「改變社會對技職教育的觀點」，並落實技職教

育政策一體化，以提升技職教育整體競爭力。 

四、本部向來注重技職教育之證照制度，業推動諸多措施，例如：辦理專案技能檢定、修訂相關教

育法規、辦理專科學校畢業程度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證照考試加分、持照人數列入技職

教育行政考評等；並將落實專業證照制度、證能合一納入技職教育再造方案，持續鼓勵學生

取得專業證照並兼顧質量。另配合產業創新條例第 17 條及第 18 條規定及職業訓練法等規定

，國家職能標準權責辦理機關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本部將配合該會積極推動落實專業證照

法制化措施。 

五、另為輔導國中生瞭解其性向、興趣及能力，適性發展，業推動「選技職．好好讀．有前途－技

職教育宣導方案」，依國中就學年級分三階段實施系統性技職教育宣導：「認識技職」（七

年級）、「體驗學習」（八年級）、「適性選擇」（九年級），協助學生認識及瞭解技職教

育，同時透過各縣市政府所成立之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統籌各方資源，輔以推動建置國中生涯

發展教育學校工作手冊及輔導諮詢機制計畫，並妥善運用心理測驗工具與職涯發展系統等，

讓政府、學校師長和父母共同攜手，協助國中學生適性選讀高中、高職或五專。 

（一六四）行政院函送林委員國正就政府應將失業者與被保險人眷屬，以

及兒童及少年、中低收入戶、中低收入老人、身心障礙者、專

科以上學生等弱勢族群，一律納入經濟困難優免要件，兼職所

得在基本工資以下一律免徵補充保費一事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2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641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7-1170） 

林委員就二代健保加重失業者負擔，並要求將失業者、被保險人眷屬與專科以上學生等弱勢

族群之兼職所得設定基本工資以下免扣取補充保險費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 

一、全民健保係屬社會保險性質，本於自助互助之精神，以保險的方法共同分攤個人及社會的風險

，確保共同生活於台灣社會的每一份子，都能獲得醫療保障，故每一位參與健保者皆應量能

繳納保險費以獲得醫療給付，目前以第 6 類身分加保者所繳納之金額，係盡其基本繳費責任

，並非虛擬所得的概念。 

二、有關委員質疑上班族與失業者自付保險費金額相近乙事，係因依現行健保法，有一定雇主之受

僱者的一般保險費，由投保單位負擔 60%，故僅需自付 30%，另外 10%則由政府負擔；至於

第 6 類之被保險人，因無可適用之投保金額，爰健保法規定以精算結果之第 1~3 類被保險人

及其眷屬之每人平均保險費計算之（目前每人平均保險費為 1,684 元），惟考量無雇主可分擔

其部分保險費，爰政府補助比率提高至 40%，自付 60%，依規定應為 1010 元，惟因顧及該類

保險對象多屬無工作之族群，且近年經濟景氣欠佳，其保費並未依法調足，因此，目前自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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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僅 749 元，對於減輕無業民眾負擔，政府確實已竭力協助。另該等被保險人若屬非自願

性失業，於領取就業保險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期間，將由政府全額補助本人及其依

附眷屬之健保費，非屬該等補助對象之經濟弱勢者，各級政府亦都訂有相關補助措施，以減

輕其保費負擔。 

三、以眷屬身分加保者，若實際上有從事工作，屬部分工時，符合下列條件時，視同專任員工，應

由雇主為其投保：(1)每個工作日到工者（不論工作時數）；(2)每週工作時數滿 12 小時。因

此，非屬一般專職員工，亦應依上述原則以第一類身分參加健保；而該薪資於納入投保金額

計算後，無須再計收補充保險費。若皆未符合上述要件，則該兼職薪資所得未曾計入任何投

保金額，以補充保險費之方式收取，並未二次計費。 

四、為避免弱勢民眾因經濟因素，外出打工之兼職所得亦須扣取補充保險費，增加其保費負擔，本

署已於「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中明定兒童及少年、中低收入戶、中低

收入老人、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或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達中央勞工主管機關公告基本

工資之身心障礙者、在國內就學且無專職工作之專科學校或大學學士班學生及符合健保法第

一百條所定之經濟困難者之兼職所得，單次給付未達基本工資（目前為 18,780 元）者，免予

扣費。此外，在國內公私立大專院校就讀碩、博士班研究生且無專職工作者，其兼職所得補

充保險費扣取下限，亦已提高至基本工資 18,780 元。故針對經濟弱勢民眾兼職所得補充保險

費之扣取下限，已就社會各層面而考量訂定之適當性。 

（一六五）行政院函送江委員啟臣就網路消費糾紛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2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42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5-1054） 

江委員就網路消費糾紛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1 條第 2 項規定，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就商品或服務所發生之法律關

係，應優先適用「消費者保護法」，該法未規定者，始適用其他法律。同法第 2 條第 1 款規

定，「消費者」係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之人為限。依據原行政院

消保會函示，「消費」指不再用於生產或銷售之情形下所為之「最終消費」。倘交易相對人

係大量惡意訂購，則非屬消費之範疇，業者得以正當理由拒絕交易；惟惡意訂購之情形應就

實際個案認定之。 

二、又為輔導電子商務業者減少網路消費紛爭，經濟部自民國 100 年 1 月起施行「零售業等網路交

易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範資訊揭露、確認機制、運費、契約解除權、帳

號密碼被冒用之處理、消費爭議處理、不得記載廣告僅供參考等事項。上開應記載事項第 5

點確認機制規定：「消費者依據企業經營者提供之確認商品數量及價格機制進行下單。企業

經營者對下單內容，除於下單後二工作日內附正當理由為拒絕外，為接受下單。但消費者已

付款者，視為契約成立。」爰當消費者已付款時，契約即為成立；若交易採貨到付款之方式


